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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研〔2019〕8号 

 
 

关于印发《南京工业大学 

研究生助研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助研费管理办法》业经 2019年 3月

23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南京工业大学 

2019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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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助研费管理办法 

 

为不断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强化导师责任，充分发挥

科学研究在学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促进学校研究生

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的意

见》（ 财教〔2013〕19 号）、《关于做好研究生奖助工作的通知》

（财教〔2013〕221 号）、《关于深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

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通知》（苏教研〔2015〕7号）等相关文

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经费来源 

助研费经费主体部分来源于研究生导师的科研项目经费，学

校补贴经费由学校财政支出。 

二、适用对象 

助研费适用于在我校规定的标准学制内学习的全日制非定

向（无固定工资收入）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三、发放标准 

研究生类别 导师发放 学校补贴 

博士 ≥8000 元/生·年 / 

硕士 

一年级 

人文社科专业 ≥1000 元/生·年 1000 元/生·年 

其他专业 ≥2000 元/生·年 / 

硕士 

二、三年级 

人文社科专业 ≥1500 元/生·年 1500 元/生·年 

其他专业 ≥3000 元/生·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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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放原则 

(一) 导师应合理安排研究生的助研工作内容，加强科学方法

指导和科研能力培养。导师可依据研究生在助研工作中的现实表

现，按不低于助研费发放标准选择一次性发放或分次发放助研费。

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导师可降低、暂停或停发其助研费： 

1. 研究生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导师可暂停其助研

费； 

2. 研究生出境、出国培养期间或外出实习期间，导师可暂停

其助研费； 

3. 研究生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导师可停发其一年的助研费； 

4. 对不按要求完成助研岗位工作的研究生，导师可以降低或

停发其助研费。降低标准发放或停发时，导师须书面报告理由，

由学院确认事实并签署意见（见附件）。 

(二) 学校鼓励导师、学科和学院根据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和工

作表现，对表现优秀的研究生，可视经费情况予以奖励，或适当

增加其助研费。 

五、发放程序 

(一) 导师自行在学校高级财务平台申请报销单后，直接交至

计划财务部。所有的助研费报销单发放审批程序按财务有关规定

办理，涉及到个人所得税部分按税法有关规定执行。 

(二) 导师必须于每年 10月 31日前在学校高级财务平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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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全年助研费发放的报销单申请。 

六、附则 

(一) 导师发放的助研费必须符合学校科研经费管理有关规

定，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研究生退返助研费。 

(二) 外聘导师可挂靠校内导师的科研项目支出助研费，或由

所在单位直接支付。 

(三) 导师通过其他形式替代助研费发放时，如资助学生参加

学术会议等形式，必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由学院确认事实并签

署意见（见附件）。 

(四) 对不在本办法适用范围内的研究生助研费发放，导师可

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执行。 

(五) 研究生院将不定期检查导师助研费发放情况，对于助研

费发放不到位或违反上述有关规定的导师，将视情况予以通报，

并在下一年度限制其招生数量，情节严重者直至停止其招生资格。 

(六)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原有

关研究生助研费发放办法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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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助研费发放特殊情况说明表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所在学院  指导教师  

情况说明：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意见： 

 

 

领导签名：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用于导师降低、停发助研费或以其他形式替代助研费时填写，若以其他形

式替代助研费时，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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